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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         

    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
     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     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     《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规则》（试行）
     《关于期货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备案相关事项的
通知》

一、《通知》起草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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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通知》介绍

（一）备案主体

    完成机构登记手续的期货公司在中华人民
共和国境内，非公开募集资金或者接受财产委
托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并担任资产管理人，根据
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约定，为资产委托人的利
益进行投资活动，适用《通知》。
  《通知》所指期货公司，是指期货公司及其
依法设立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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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通知》介绍

（二）备案路径
    
    期货公司发起设立资产管理计划，应当通过中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产品备案管理系统（以
下简称备案系统，网址：http://ba.amac.org.cn），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向基金业协会备案，并
对备案材料内容的合规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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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备案系统账号开设    

    期货公司完成机构登记手续2个工作日后，可以邮件形式向
基金业协会资产管理业务备案公共邮箱（zcgl@amac.org.cn）
提交开设备案系统登陆账号的申请，申请邮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内容：
        1、加盖公司公章的备案系统开户申请；
        2、中国期货业协会出具的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予以登记
的通知书扫描件; 已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期货
公司，可提交中国证监会批复扫描件；
        3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和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扫描件；
        4、备案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；
        5、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        申请材料经基金业协会确认无误的，自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
为其开设备案系统登录账号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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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产品编码申领
       期货公司在发起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前，应通
过备案系统向基金业协会申领产品编码，将资产
管理计划与产品编码进行匹配。
       系统相关模块上线前，暂时通过邮件申领编
码。申领邮件应明确以下产品要素：
    1、  管理人
    2、  产品全称及简称
    3、  币种（如：人民币现钞、人民币现汇、其它币种）
    4、  产品类型（如：期货资管一对一、期货资管一对多 ）
    5、  份额类别（如： 无特殊、伞型基金、结构化产品等）
    6、  申请人所属行业（如：基金业、期货业、证券行、行业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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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计划设立备案
      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后，期货公司应当在5个
工作日内，通过备案系统向基金业协会报送加盖
公章的备案材料，包括：
       1、资产管理计划的发起设立情况；应包括计划基本情况及募集情况。

          2、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说明书、重要合同文本、风险揭示书；
一对一产品可不提供计划说明书。

          3、客户资料表及所有认购协议；一对一产品可不提供；客户资料表应至少

包含以下信息：客户名称、客户类型（个人/机构）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认购份额 类型、认购
数量、联系地址。

          4、合规或风控负责人审查意见；就报备产品在以下方面是否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做出说明：合同内容与格式、投资者适当性、杠杆比例、投资范围、流动性、合作机
构遴选、信息披露、公平交易、利益冲突防范、投资者利益保护等。

          5、基金业协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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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备案确认函
      
       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备案材料要素齐全、签章清晰完整
的，基金业协会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，出
具备案确认函；备案材料不齐备的，不予备案。
        基金业协会出具备案确认函，不能免除期货公司真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资产管理计划信息的法律
责任；不代表基金业协会对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价值及
投资风险做出保证和判断。投资者应当自行识别资产管
理计划投资风险并承担投资行为可能出现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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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备案事项
      1、首次报备资产管理计划的，期货公司还应当将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

的投资者适当性、投资决策、公平交易、会计核算、风险控制、合规管理、
投诉处理等管理制度报基金业协会备案。
          2、资产管理计划合同需要变更、补充的，期货公司应当在变更后5个
工作日内报基金业协会备案。
          3、资产管理计划需要展期的，期货公司应当于展期后5个工作日内报
基金业协会备案。资产管理计划因出现流动性风险无法兑付情况申请展期
的，期货公司应当在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到期前至少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
会相关派出机构、基金业协会和中国期货业协会报告。
          4、资产管理计划终止的，期货公司应当在清算结束后15个工作日
内，将清算结果报基金业协会备案。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进
行终止清算的，期货公司还应及时向基金业协会提交相关情况说明。
          5、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，发生对资产管理计划持续运行、客户利
益、资产净值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与违规事件，期货公司应当于2个工作日
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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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审查方式
        
        基金业协会可通过书面审阅、问询、约谈、
现场核查等方式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，重点关注
合同内容与格式、投资者适当性、杠杆比例、投
资范围、流动性、合作机构遴选、信息披露、公
平交易、投资者利益保护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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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合规性审查
      
        资产管理计划存在严重不合规情形的，基金业协会
可以要求资产管理人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运作。资
产管理人应当在60日内将资产管理计划清盘，以其固有
财产承担损失，返回投资人已交纳的款项，并加计银行
同期存款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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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合规存疑解决机制
      
        资产管理计划合规性存疑的，基金业协会可以通过
向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咨询、专家评审等方式予以判定。
专家评审小组成员由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及派出机构、
行业专家、相关自律组织以及相应资产管理计划的部分
投资者组成，具体方案和程序由基金业协会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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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备案管理        
        基金业协会可以根据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材料
对期货公司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现场和非现场检
查，期货公司应当予以配合。
        期货公司违反法律法规、相关自律规则和本
通知规定的，基金业协会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其采
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要求限期改正、要求产
品设立事前沟通、公开谴责、暂停备案等管理措
施。情节严重的，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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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截至12月30日，35家期货公司在备案系统开
设了登录账号；152只资产管理计划申领了产品
编码；13只资产管理计划（其中一对多3只）经
我会备案确认，出具备案确认函，初始募集规模
共计1.17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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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鉴于当前备案系统相关模块正在开发，我会现阶段
暂以邮件形式受理期货资管产品备案。公司应于产品设
立前请将产品相关信息填写至附件中，发送至资产管理
备案公共邮箱（zcgl@amac.org.cn）申请产品编码；并
于产品募集完成、发起设立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将相关备
案材料发送至此邮箱。
      详情可通过备案QQ群或者电话向我部咨询。
      联系人：郑兴     庄思喆
      电话：010-66578315   66578319
      期货资管备案QQ群：425840091 



服务  自律  创新

16


